珠海科技学院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文件
院发〔2026〕014号
关于成立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为保证实训教学正常进行，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确保师生安全，经研究决定，成立物流管理与工程学院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。 

小组名单如下： 

组长：李大琳 

副组长：赵鑫宇 

安全员:程靖雯 

成员：陈倩、倪艾佳、程雪、余晓明、肖娇妍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图书馆729。

    领导小组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建立和完善本单位实训室安全工作责任体系。 

（二）根据学科、专业特点，组织制定本单位实训室安全管理实施细则，编制实训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，并以学院文件形式发布。 

（三）定期组织对实训室消防安全和实验设备安全使用检查，负责本单位实训室检查记录和隐患整改。 

（四）全面辩识和管控本单位危险源及风险点，做好涉及危险品和具有危险性实验项目的安全风险评估，做好危险品和危险设备的使用和管理工作。 

（五）组织开展师生进入实训室的安全教育、业务培训。 

（六）每学年至少组织一次师生逃生演练。 

（七）负责本单位实训室安全隐患和安全突发事件的报告、警示，同有关部门做好调查、处置工作。 

成员主要职责包括： 

（一）根据本专业实训室的工作实际，须进行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，制订实训室安全管理细则、设备操作规程和专项应急预案。 

（二）负责督促、检查本专业实训室工作记录本的使用及填写，至少每个月对记录填写是否及时、完整、规范等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记录备查。 

（三）巡查本专业实训室的日常活动，监督实训室安全管理制度和设备操作规程等的执行情况，制止和纠正违反安全管理制度和设备操作规程的行为。

（四）做好本实训室仪器设备和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和维护，发现安全隐患和突发状况，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。 

（五）实训室负责人（实验员）是本实训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，应严格落实实训室安全准入、隐患整改、个人防护等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做好实训室安全工作和安全事件记录，并归档备查，切实保障实训室安全。

主要职责
组长主要职责：

① 作为学院安全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实验室安全工作；

② 监督和指导实验室安全工作进度，给出改进意见。

副组长主要职责：

① 具体指导和落实实验室安全制度；

② 定期召开安全工作会议，进行安全工作部署；

③ 定期带队进行实验室安全工作检查，提出整改意见；

④ 监督实验室安全工作进度，给出改进意见。

组员主要职责：

① 明确分工，落实实验室安全制度；

② 实时监督实验室安全工作，提出改进意见；

③ 定期进行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，提出整改意见；

④ 监督实验室安全工作进度，给出改进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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